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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44        证券简称：赛为智能        公告编号：2023-003 

 

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之一 

3.涉案的金额:20,823.66 万元 

4.对上市公司的影响：目前由于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的影响仍存在不

确定性。公司将继续与有关各方保持有效沟通，并加紧协调各方明确权利义务关

系，努力争取庭前调解。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3 年 2 月 1 日，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我

司”）收到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廊坊中院”）《应诉通知书》

（（2022）冀 10 民初 2239 号）、《民事起诉状》等诉讼材料，获悉联想云领（北

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想云领”或“原告”）就廊坊市云风数据

中心项目与我司建设施工合同的工程款纠纷向廊坊中院提起诉讼。 

根据该等诉讼资料，联想云领作为原告，向被告 1我司、被告 2 廊坊市云风

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廊坊云风”）、被告 3中鹏云控股（深圳）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鹏云控股”）、被告 4 自然人汤福根（为被告 3、被告 5 法

定代表人）、被告 5 中鹏云企业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鹏云管理”）

提起建设施工合同的工程款纠纷之诉。截至本公告日，案件已受理，尚未开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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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2019年12月，公司中标廊坊数据中心项目，与被告2签订了廊坊数据中心施

工总承包合同，合同总金额118,000万元，详见公司于2019年12月10日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重大工程合同公告》（公告编号：

2019-137）。 

2020年2月28日，公司与被告2签订了廊坊数据中心施工总承包合同补充合

同，就现场实际施工工程增补施工内容及总承包合同的条款进行了补充，补充合

同总金额为人民币52,000万元。详见公司于2020年2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重大工程合同公告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5）。 

2021年10月18日，公司与被告2签订了《廊坊数据中心施工总承包合同结算

协议书》，同意就廊坊数据中心项目进行结算，约定了被告2的应付金额、支付

方式及我司对结算款的追偿权利。详见公司于2021年10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重大工程合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115）。 

在此过程中，2020年6月29日，公司作为总承包单位，原告作为代建单位，

双方签订了《廊坊市云风数据中心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

202,228,856.21元。 

2021年8月17日，公司与原告签订了《廊坊市云风数据中心项目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变更协议》，约定2021年12月5日之前公司支付原告工程款202,228,856.21

元。 

2021年12月6日，公司、廊坊市梅特科技有限公司、联想云领签订了《工程

结算三方协议》，协议约定三方一致同意并确认： 

1. 在等同于公司对联想云领202,228,856.21元的债务金额范围内，公司将

对廊坊市梅特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转让给联想云领，并在同等金额内将公司与联

想云领的债务进行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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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将债权转让后，由廊坊市梅特科技有限公司在2021年12月15日之前

直接支付联想云领202,228,856.21元。 

根据诉讼资料，原告曾收到过被告4出具的说明书，说明其实际控制的中鹏

云系列公司的融资进展，且承诺于2021年12月31日前完成融资；收到被告2出具

的承诺函，承诺其与其他工程相关方达成一致，在整体工程达到验收里程碑前其

他工程相关方不对联想云领催款。其后，联想云领却收到了其他工程相关方的起

诉书及利息追偿。 

根据诉讼资料，联想云领尚未收到款项202,228,856.21元。为了避免进一步

损失，联想云领对公司提起了诉讼，要求公司支付之前通过债权债务转让方式已

经抵消的工程款项。 

三、本次诉讼的诉讼请求 

1、判令公司向原告支付工程款202,228,856.21元及利息5,947,713.81元,

合计金额208,236,570.02元； 

2、判令被告2对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3、判令被告被告3、被告4对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4、判令原告对被告5持有的廊坊市云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享有质

押权； 

5、确认原告对本案建设工程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享有

优先受偿权； 

6、判令案件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 

四、判决或裁决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 

五、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 12个月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发生的尚未披露且尚未结

案的案件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70,970,524.02 元。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4 

立案时间 事宜  案件当事人 金额（元） 案件最新进展 

2022 年 5

月 

采购合同

纠纷 

原告：安徽安联开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被告：合肥赛为智能有限公司 
218,000  一审判决败诉 

2022 年 5

月 

分期付款

买卖合同

纠纷 

原告：惠州市尊宝酒店设备有限公司 

被告：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598,240.86 

一审判决败诉，已

提起上诉 

2022 年 7

月 

服务合同

纠纷 

原告：合肥赛为智能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安徽纵横数据有限公司 
92,595 

协商和解，仲裁院

排期调解 

2022 年 8

月 

服务合同

纠纷 

原告：上海虹鹰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被告：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15,029,326.66  未开庭 

2022 年 8

月 

买卖合同

纠纷 

原告：神州城轨技术有限公司 

被告：合肥赛为智能有限公司 
2,444,760  已做庭前质证 

2022 年 8

月 

买卖合同

纠纷 

原告：神州城轨技术有限公司 

被告：合肥赛为智能有限公司 
3,073,943  

已做庭前质 证开

庭，未判决 

2022 年 8

月 

买卖合同

纠纷 

原告：竟智数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被告：合肥赛为智能有限公司 
169,600  已开庭，未判决 

2022 年 9

月 

买卖合同

纠纷 

原告：镇江默勒电器有限公司 

被告：合肥赛为智能有限公司 
1,449,120 未开庭 

2022 年 9

月 

买卖合同

纠纷 

原告：上海正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合肥赛为智能有限公司 
953,239 未开庭 

2022 年

11 月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原告：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廊坊市梅特科技有限公司；廊坊市云风数据

科技有限公司；中鹏云企业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中鹏云控股（深圳）有限公司 

46,941,699.5 未开庭，已做保全 

 

六、本次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1.原告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目前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受限金额为

2,454万元。公司目前其他银行账户仍可正常使用，不影响公司支付结算业务和

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2.公司与原告已于2021年底签署《工程结算三方协议》，协议中约定公司将



 5 

202,288,856.21元债权转让给原告方，并明确约定双方在202,288,856.21元金额

范围内的债务相抵。公司已将相关证据材料递交廊坊中院，申请保全异议。 

3.公司将继续与有关各方保持有效沟通，并加紧协调各方明确权利义务关

系，努力争取庭前调解。 

4.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依法采取措施保护公司的合法权

益，并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报备文件 

1.《应诉通知书》（（2022）冀10民初2239号）； 

2.《民事诉讼状》。 

特此公告。 

 

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二日 


